
彝族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乡村治理

资源，发掘利用好彝族传统治理资源，助推乡村善

治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中所界定的彝族

传统治理资源，指在彝族传统文化中成文的和不成

文地发挥着调解民间纠纷、化解民间矛盾、形塑民

族性格、影响民族心理、增强民族团结以及引导实

践行为等具有强力控制力和教化作用的文化要

素。它以传统文化作为支柱，包括“物”“非物”以及

“人”三个方面，如各种习惯法、乡规民约、禁忌规

则、道德伦理、人情礼节、口头教化、信仰文化、经验

知识、神话传说以及乡村精英等都是传统治理资源

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文

化土壤，是彝族人在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长期积

累的经验知识与集体记忆。各种不同形式的治理

资源要素共同构成彝族乡村传统文化整体结构，它

们既相互联结共同促进彝族乡村整体秩序结构的

稳定，又各自发挥着自身所处结构性位置的重要治

理作用。

基于乡村治理视域，笔者对相关学者关于彝族

传统治理资源的研究整理分析发现：目前，虽然学

界以“乡村治理”作为直接视角嵌入彝族传统文化

的研究尚少，但是实际上在乡村治理作为一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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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乡村振兴实施策略被提出之前，早有学者从不同

的视角针对彝族传统文化展开研究。众多研究表

明，彝族传统治理资源在维系彝族乡村秩序，整合

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大体看来，学界对于彝族传统治理资

源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议题展开。

一、传统制度文化与彝族乡村基层治理

学者关于彝族传统制度文化的研究主要以习

惯法、家支制度以及传统的民间矛盾调解机制为重

点。

第一，关于彝族习惯法的研究。在“乡村治理”

等概念正式提出之前，就有不少学者针对彝族习惯

法之于彝区法制建设、新农村建设等的价值做了较

为直接、广泛、透彻、深入及系统化的研究，不乏专

著与学术论文，大多数学者基本认可习惯法对于维

持彝族乡村社会结构稳定、社会秩序安全、经济文

化发展的特殊价值。关于彝族习惯法的研究主要

表现为两大特征：第一，通过搜集大量案例来证明

彝族习惯法的治理效能，且基本是针对四川凉山地

区。主要有彝族学者海乃拉莫、曲木约质及刘尧汉

（1998）的《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集》[1]、陈金全、巴且

日伙（2008）的《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2]以

及《凉山彝族习惯法调解纠纷现实案例——诺苏德

古访谈记》（2012）[3]等。上述研究对于彝族习惯法

的呈现方式基本一致。首先是介绍彝族习惯法的

生存环境及其演变；其次，概述彝族习惯法的内容、

执行主体以及通过习惯法成功处理的相关案例；最

后探讨习惯法对于维系凉山彝族社会稳定、安全、

繁荣发展的重要性。第二，在比较研究的视角下探

讨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如张晓辉、方

慧[4]、王明雯[5-6]、李剑[7-8]、赖静、王友平[9]、马林英、张

洁[10]、梁潇[11]以及郭秀峰[12]等学者基本持同一种观

点，即认为彝族习惯法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具

有自己存在的特殊价值与相应的运行逻辑。彝族

习惯法中包含着许多与国家主流价值观相一致的

“规定”，能弥补国家法在彝族地区治理的“失范”和

“失灵”，有效降低国家治理成本。但是它有时又会

表现出与国家法相冲突的一面，进而在发展过程中

一度被附加上“封建”“野蛮”等符号而发生断裂，尤

其是“除四旧”与“民改”期间。由此，学者强调应当

尊重彝族习惯法的现实存在，在党和国家的正确引

导下，选择性地吸收彝族习惯法中有助于建设和谐

社会的合理部分，以国家法作为最终保障，促进彝

族乡村的法治建设。总体而言，学者所表达的主要

观点和结论基本一致，最大区别仅在于研究的区域

不同。

第二，关于彝族家支制度的研究。学界关于彝

族家支制度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四川凉山地区。

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散见于各类研究论著和考察

报告中，至20世纪80年代开始，才有学者真正开始

针对彝族家支制度的内涵、结构、特性等问题展开

较为深入的研究。学者首先是肯定了彝族家支制

度之于彝族乡村社会秩序维系的正向价值，如何耀

华（1981）认为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是研究我国古

代社会氏族制度的“活化石”[13]。易谋远（1986、

1987、1989）[14-17]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客观独到地

分析了彝族家支制度的本质属性与特定功能。罗

布合机[18]、刘正发[19]、赵声馗[20-21]、宋经同[22]、蔡富

莲[23-24]、范薇、马春生[25]以及毛呷呷[26]等学者从更加

具体细致的事项中考察了彝族家支制度之于彝族乡

村秩序维持的重要功能，基本认为：首先，家支制度

具有整合社会关系的强大功能，是家支成员共同创

造出来的伦理规范、道德准则以及社群制度，能够强

化家支成员的认同，凝聚人心，加强家支成员间的生

产互助协作，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其次，家支制度具

有极强的社会控制作用，对于家支成员间矛盾纠纷

的有效调解机制，促力禁毒防艾工作，维系彝族乡村

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主要代表学者

有庄孔韶（2005）[27]、刘绍华（2017）[28]等。再次，家支

制度还具有较强的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功能。

当然，学界除了肯定家支的正向价值作用，同

时还关注它的消极影响及其时代变迁过程中的生

存状态和嬗变，探讨其与现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建设

之间关系。如赵声馗、蔡富莲以及宋经同等学者基

本认为家支群体的利益冲突会引起相关的械斗或

者群体性事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如乡镇政府

以及村两委等基层政权的有效管理，制约乡村民主

意识的树立，甚至会危及社区安全与团结，而且狭

隘的家支集体意识还可能阻碍个人发展以及在治

理过程中其他治理主体发挥作用。学者提出了相

关建议，基本认为应当树立一种辩证地看待传统家

支的意识，正确理解和看待彝族家支的利弊，通过

国家的教育及法治措施的渗透引导家支文化与国

家主流文化相适应。积极发挥家支的正向作用，善

于改善家支规则，扩充乡村治理主体，吸收家支长

老参与到乡村基层，不断完善乡村的治理机制。上

述学者的研究发现之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仍具极

高的参考价值。

梅 军，等：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研究综述——基于乡村治理视域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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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传统民间纠纷调解机制的研究。所

谓传统民间纠纷调解机制此处主要是指“德古”机

制。学者们对于“德古”机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德古”本质内涵的阐释，大体围绕两个

维度展开：第一个维度基于语言学的视角，主要以

马尔子和巴且日火为代表。马尔子解释“德”为

“瘦”之意，是一种病态的象征，而“古”为治疗、“处

理”的意思[4]304。由此而言，“德古”在此意义上就是

治疗“社会疾病”的“医生”，是彝族社会秩序的调控

者。在巴且日火的观念中，他更加强调“德古”是对

一个环境、场所隐喻象征。他指出在彝语中“德”有

“稳重”之意；“古”乃“圆圈”之意，所以，“德古”亦即

“一个稳定的圈子”[31]。第二是基于社会功能角度的

解释，基本认为“德古”是指的知识渊博、思维敏捷、

能言善辩、办事公正，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解决处理

多桩具体纠纷案件得到了集体成员共同认可的人，

不分男女。“德古”的权威会因案件纠纷调解案例的

成功数量多寡有关。如蔡富莲[29]、海乃拉莫、曲木约

质、刘尧汉[1]1、张晓辉、方慧[4]305等就是代表。

其次是对于“德古”价值作用的研究。如郭金

云、姜晓萍、衡霞（2005）指出“德古”之于凉山彝族

社会所发挥的作用是比较独特的，是常人无法替代

的，具有其独有的特征[32]。陈金全、李剑（2007）[33]以

及杨梅（2019）[34]根据他们在凉山的田野调查案例详

尽分析了“德古”在彝族社会纠纷解决中的作用，通

过大量活生生的案例来证明“德古”之于彝区社会

秩序维护的重要功能，同时也揭示了凉山彝族人的

独特法律智慧。杨玲、袁春兰（2009）也指出了“德

古”在彝族社会中，其身上反映的是当地社会结构

下大部分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与价值观念，是地方

知识与生活经验的集大成者，在地方社会控制方面

的作用突出[35]。“德古”是彝族传统社会中的产物，是

彝族传统社会中的权威精英人物代表，他们思维敏

捷、知识渊博、熟悉彝族习惯法，能说会道，善于社

交、学习和接受能力相对其他群体较强，在现代乡

村管理和治理领域中其对于彝族乡村社会问题的处

理和解决也发挥了国家机制无法发挥的效果，所以

张邦铺（2014）[36-37]、陆晓萍（2012）[38]、何真（2013）[39]、

戚禅（2015）[40]、陈宾、吕彩云（2016）[41]等学者就认为

应当因地制宜，尊重和适应传统的纠纷调解机制，

形成国家与彝族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现代化机制

与传统社会精英走向联合的“会通治理”。

二、传统信仰文化与美丽家园建设

学界研究表明，彝族传统信仰文化体系中蕴含

着彝族人丰富的生态观、道德观和宇宙观，对于乡

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建设良好生态环境，构建美丽家

园的意义非凡。学者们关于信仰文化与美丽家园

建设研究的表现首先是关于自然崇拜与生态环境

保护关系的研究上，学者通过对不同地区彝族信仰

文化的研究考察，最终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认

为彝族的自然崇拜文化中蕴含着天人合一、人地共

生、人物共祖等生态观和宇宙观，它对于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与和谐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突出意义。

如龙春林、张方玉、裴盛基、刘爱忠以及陈三阳

（1999）等学者采用民族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

法，多次对云南地区的彝族信仰文化与生态系统联

系起来研究发现，云南彝族聚居区域的生态系统稳

定与生物多样性受惠于彝族传统文化，他们发现当

地彝族对水、龙、神树、马缨花、山茶花、虎、水牛、

鹰、熊、猴、狼、蝴蝶等动植物的图腾崇拜文化，对紫

溪山的森林生态系统、生物物种、遗传资源的保护

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42]。他们以云南楚雄彝族的

“神树林”作为研究对象，最终发现彝族“神树林”在

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

用 [43-44]。而后亦有许多学者如陆文熙、陆铭宁

（2005）[45]、杨红（2005）[46]、杨京彪、薛达元、孟秀祥

（2008）[47]、杨开华（2017）[48]等采取相似视角或者路

径去研究彝族信仰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联

系，与上述学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并无太大出入，

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前面学者大致相似的

结论，故在此不做一一罗列。叶宏与李金发（2014）

与上述学者的研究视角不一样，他们另辟蹊径，从

彝族的神话和经典中去对神话结构进行解读，发现

神话和经典中蕴涵着彝族人对生存环境的认知，他

们有自己关于易发灾害的预测和减灾的一系列举

措，饱含人地共生、人地和谐的生态观念以及与人为

善、团结互助的道德伦理观等。研究彝族生态文化，

有利于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49]。

其次，是信仰文化与和谐家园建设的相关研

究。学界相关研究表明，彝族原生信仰文化不仅仅

对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价值，而且有利于推进彝族

乡村和谐家园建设。这主要是针对信仰文化体系

中行为表达主体“毕摩”而言。“毕摩”文化在彝族人

民的思想中扎根较深，学者们认为彝族的“毕摩”扮

演的是一个维护社会和谐、传承民族文化的角色，

他影响着彝族地区的文化教育、经济发展以及社会

秩序等，所以他们认为应当正确认识毕摩信仰对构

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将其作为彝族乡村治理的重要

辅助力量。主要代表学者有如郭娅（2008）[50]、曾流、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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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良、王芳（2013）[51]等为代表。刘荣昆（2017）从

彝族的树崇拜文化出发，阐释彝族神树崇拜的多元

文化意涵，认为彝族树木崇拜中蕴含着敬天法祖、

尊敬自然的思想，它会继续成一种特殊而又强大的

力量，发挥着保护自然、调适个体心理活动、整合乡

村秩序、促进乡民团结的多重治理功能。最终指出，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在党中央提出乡

村振兴战略的新时期，有必要理性看待和有效发挥

传统民俗所承载的乡村治理功能[52]。

总体来说，学者们的关于彝族宗教信仰文化的

研究涉及了其与生态环境保护以及乡村和谐社会建

设之间的研究，但大多集中于原生信仰文化。据笔

者的田野调查发现，实际上在部分彝族聚居乡村尤

其是黔西北地区，其信仰文化远远不止传统原生信

仰，还受到了基督教的广泛深入影响，对于彝族乡村

的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彝族人的道德观、价值观、世

界观及社会行为方式等同样具有潜移默化和深远持

久的影响，因此在研究彝族信仰文化时绝不能仅仅

停滞于原生信仰，也应当关注其他类型的宗教文化，

这样才能更系统准确地把握好治理方向。

三、传统民族精英与彝族乡村治理

实际上，在彝族乡村社会中不乏民族精英群

体，大多数学者对彝族精英的研究重心在于“毕摩”

“德古”等，前面笔者已有梳理，在此不再赘述。此

外，关于传统民族精英的研究主要以吉木哈学与陈

勇（2017）对土司岭光电的研究为突出代表。岭光

电是一位积极追求彝区社会进步的彝族末代土司，

在他的管辖内进行了十三年的治理实践活动，并取

得了积极的效果。他们系统梳理了岭光电在其管

辖地关于教育、经济等方面的突出贡献，最终认为

他的案例对当下彝区社会治理和管理具有借鉴作

用[53]。通过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岭光电可以说对其

所在地区的彝族文化传承保护、彝族文化研究、彝区

教育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等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典型

的精英代表。除了这一类的精英之外，在彝族乡村

社会中固然还存在着诸如政治类、经济类、文化类以

及其他类型的精英成员。笔者认为应当加大乡村精

英人才的发掘与引导，鼓励其参与到彝族乡村治理

队伍中来，献智献力，搭建一个“德治”平台。

四、结语与展望

通过回顾和梳理学者们关于彝族传统治理资

源的既有研究来看，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

一员，其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多元的乡村治理资

源，长期成为彝族治理主体实施治理的重要“工具”

和“力量”。放眼于现代社会，它对于我国现代的乡

村治理意义仍然重大。彝族传统治理资源根植于

其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中，是彝族先民对自然环境与

社会环境高度适应的产物和结果。彝族传统文化

是彝族族群集体意识的产物，它不是一个单一基

质，而是由信仰、道德、艺术、制度、习俗、法律等多

元基质共同构成的复杂统一体，涉及彝族人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彝族人社会生活的全部总

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彝族人的心理活动、思维模

式以及社会行为方式。文化的强大形塑力量不仅

内化于彝族人民的深层次意识中，也通过彝族人的

实践行为而表现出来。随着国家话语的布控与社

会结构转型，传统治理资源不断凸显时代特性，调

适自身以适应社会大背景与国家政策的需求，在稳

定彝族乡村社会秩序、维护彝族利益、保障社会安

全、调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保护自然生态、

维系邻里关系、规约行为实践、传承彝族文化、教化

后代子孙、增强彝族聚力、强化族群共识等方面都

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所以，深入挖掘、盘活、

研究和创新利用彝族传统治理资源，是实现彝族地

区乡村治理善治目标的基本要求，它不仅可以促进

彝族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还可为国家治理体系的

完善与现代化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资源或方法参

考，不断促进国家在彝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科学化、

本土化、社会化、精细化，弥补国家治理在彝族地区

的“失范”“失灵”的短板，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乡村治

理体系。

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较为丰富，但是也同样存

在研究的不足之处，立足于整体的宏观的视角的研

究相对较少。大多局限于对于彝族传统文化中的

某一单一文化进行考量，而忽略了文化的整体性关

系。对于此，实际上文化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文化整体作用的发生是由各个部分相互促成的，倘

若将部分与整体分开，对于发现文化本质内涵，真

正盘活文化资源以用于实践中是不彻底不科学

的。笔者看来，在分析看待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时

候，应当树立一种人类学整体论视角，将彝族传统

治理资源设置于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来进行分析，

诸如前面学者所研究探讨的制度文化、信仰文化、

民间精英等作为部分文化要素都是互相联系在一

起的。这无疑是今后研究中需要关注和加强的。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彝族乡村治理面

临着全新要求，所接受的任务相对以往具有本质性

的区别，这突出表现在治理的主体、治理资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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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治理路径以及最终的治理目标上。乡村振兴

战略背景下，遵循国家顶层战略设计框架的具体要

求，作为学者，应当充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扎

实田野调查，弥补前人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

处，将乡村治理研究进一步深化、拓展和系统化，形

成关于“彝族传统治理资源”这一核心关键词在乡

村战略这一宏观顶层设计框架下关于乡村治理体

系完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功能研究的

某种动态视野与总体性的辩证构架，辩证地分析彝

族传统治理资源的具体作用表现，为新时代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下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创新利用提供

可行性路径选择及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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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害怕错过了最新消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陷入
“错失恐惧”之中。人们的不同知识碎片难以融合
成知识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知识的碎
片化，形成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加强创新能力，继承和发扬以“爱国、进步、民主和
科学”为内涵的五四精神，一是缅怀历史，纪念伟大
的五四运动，二是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
代光芒。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

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让五四精神的时代
价值引领新时代青年的价值追求，继承和发扬五四
精神就是凝聚中国力量的精神源泉，国家富强之梦
的精神支撑，人民幸福之梦的根本保障，民族复兴
之梦的强大动力[14]。让五四精神接受碎片化语境的
考验，在碎片化语境下以主人翁意识让人们明确自
己肩负的使命，并为达成使命全力以赴，才能使五
四精神的价值引领发展、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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